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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1233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桐昆股份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10 

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免于以

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

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》。此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桐昆控股”）的控股

子公司浙江磊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磊鑫实业”）非公开发行股票不

超过 124,455,507 股，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,000 万元。 

本次非公开发行前，控股股东桐昆控股、实际控制人陈士良及其一致行动人

持有公司股份合计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%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中规定：“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

批准，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，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

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%，投资者承诺 3 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，且

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”。 

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，磊鑫实业已承诺：磊鑫实业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

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。若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

等关于免于发出要约中收购方应承诺限售期的相应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在本

次发行完成前进行调整的，则上述限售期应相应调整。 

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述免于发出要约的条件。因此，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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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会审议批准磊鑫实业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，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

会上回避表决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1 月 12 日 


